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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真理大學 
財務報表附註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及一百零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除附註特別註明外，單位為新台幣元) 

 
一、學校概況 
 

財團法人真理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係於民國 54 年 8 月 26 日經教育部核准設

立，原名「私立淡水工商管理專科學校」，捐助創辦人為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學

校所在地位於新北市，於民國 54 年 9 月 9 日完成財團法人登記。本校嗣於民國 83

年 8月 1日改制為「私立淡水工商管理學院」，民國 85年 11月麻豆分部落成，做為

台南校區，並於民國 88年 8月 1日奉教育部核定改名為「財團法人真理大學」，分

設人文學院、觀光休閒與運動學院、管理學院、財經學院、資訊與商業智慧學院等

五個學院。 

 
 
二、主要會計事務 
 

會計事務依「私立學校法」、「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建立會計制度實施
辦法」及「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處理，並採用權責
發生基礎入帳。上項制度未規定之事項，則依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規定辦理。 

 
(一)會計年度及會計基礎 
 

會計年度係自每年 8 月 1 日至次年 7 月 31 日止，會計基礎係採權責發生
制。 

 
(二)應收款項 

 
係本校因業務營運或提供勞務等而發生應收未收之款項，依據過去實際發

生無法收回之經驗，衡量平衡表日應收款項之收回可能性予以評估提列備抵呆
帳。 
 

(三)長期投資 
 

依原始取得成本或捐贈者之購入成本為入帳基礎。取得股票股利或資本公
積轉增資所配發之股票，僅註記所增加之股數，並按加權平均法計算每股平均
單位成本。 
 

(四)特種基金 
 

凡因契約、法令、外界捐贈或學校經一定程序撥充，以供特定目的使用並
專戶存儲之基金。本科目貸方對應科目為「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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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固定資產 

 

固定資產係以取得成本為入帳基礎，重大之改良、添置及更新等足以延長

資產使用年限之支出，均以資本支出處理；一般修理及維護支出，則以當年度

費用處理。 

 

依教育部規定，固定資產除土地、圖書及博物外，應於各該資產估計耐用

年限內，按直線法提列折舊；土地、傳承資產(如歷史文物)及非消耗性收藏品

(如藝術品)，不予提列折舊；圖書則採報廢法提列折舊。 

 

固定資產報廢時，適用提列折舊項目，並依直線法提列折舊者，應將成本

與累計折舊科目沖銷，如有殘值，應轉列「財產交易短絀」；依報廢法提列折

舊者，應將成本轉列「折舊及攤銷」科目；適用不予提列折舊者，應將成本轉

列為「財產交易短絀」科目。 

 

固定資產出售時，如產生出售收益或短絀，應分別列入「財產交易賸餘」

或「財產交易短絀」科目。 

 

(六)無形資產 

 

        主要係電腦軟體及專利權，依其提供效益年限，以「直線法」分年攤銷。 

 

(七)退休撫卹辦法 

 

本校依私立學校法第六十四條規定，訂有教職員工退休撫卹資遣辦法。依

該辦法規定，本校每學期提撥相當於學費百分之三教職員工退撫經費，提繳至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 卹基金管理委員會」統籌管理及

支付。另自民國 99 年 1 月 1 日起為配合「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

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之實施，將原前述每學期所提繳之教職員工退撫經費

三分之二改存入「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受託信託之儲金準備專

戶」，餘三分之一則存入原「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離

職資遣儲金管理委員會」專戶後，每月再自受託信託儲金準備專戶自動扣繳屬

本校應負擔教職員退撫金部分轉入個人退撫儲金專戶，若扣減至專戶不足時，

再由本校補提繳存入，每學期提繳及補提繳退休金時均帳列退休撫卹費。 

 

自民國 99 年 1 月 1 日起，本校依教育部頒「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

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規定，按教職員本(年功)薪加 1倍 12%之費率，

以教職員撥繳 35%、學校儲金準備專戶撥繳 26%、私立學校撥繳 6.5%及學校主

管機關撥繳 32.5%之比率按月共同撥繳至個人退撫儲金專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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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權益基金及餘絀 

 

1. 本校權益基金包括指定用途權益基金及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2. 「指定用途權益基金」係因契約、法令、外界捐贈或學校經一定程序撥充，

以供特定目的使用之基金皆屬之，該基金相對應科目為「特種基金」。 

 

3. 「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賸餘款權益基金」係依照私立學校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應於接到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之同意備查年度決算後一個月內應將年

底賸餘款轉列權益基金。教育部於 100 年 1 月 20 日臺會(二)字第

1000000131C號令發布，八十九學年度以後各學年度之累積賸餘款係以民國

八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之累積賸餘款為基期累積賸餘款，加計八十九學年

度至各學年度現金收支概況表之本期現金餘絀計算之。 

 

4. 「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其他權益基金」係依教育部 100 年 8 月 29 日發布

之臺會(二)字第 1000112463B 號令修正「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

計制度之一致規定」第 76條第 2項規定，係指於每學年度決算時，將土地、

土地改良物、房屋及建築原始取得成本扣除累計折舊後之淨額由累積餘絀

轉列至此科目。 

 

5. 本校於辦理決算時，將各項收入及支出科目結轉至「累積餘絀」項下。 

 

(九)收入及支出 

 

        收入及費用以權責發生時為入帳基礎，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

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按功能別及性質別歸類表達。 

 

(十)所得稅 

 

依所得稅法規定，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行政院頒布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之規定，用於與

其所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不低於基金之每年孳息及其他經常性收入百分

之六十者，則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

得外，免納所得稅。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 當年度結餘款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 

(二) 當年度結餘款在新臺幣五十萬元，已就該結餘款編列用於次年度起算四

年內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支出之使用計畫，經主管機關查明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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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會計估計 

 

        本校於編製財務報表時，業已依照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規定，對財務報表

所列金額及或有事項，作必要之衡量、評估與揭露，其中包括若干假設及估計

之採用，惟對該等假設及估計與實際結果可能存有差異。     

 

 

三、會計變動之理由及其影響 
 

無。 

  

 

四、現金 

 

  105年 7月 31日  104年 7月 31日 

零    用    金  $5,000  $6,393 

 
 
五、銀行存款 

 
  105年 7月 31日  104年 7月 31日 

銀  行  存  款  $53,645,020  $32,346,611 

定  期  存  款  17,002,579  2,778,704 

合      計  $70,647,599  $35,125,315 

 
 
六、應收款項 

 
  105年 7月 31日  104年 7月 31日 

應收教育部補助款  $567,661  $482,000 

應收學雜費累欠  2,138,468  2,678,275 

應收其他補助款  3,031,004  3,773,798 

其他應收款項  1,391,508  2,078,392 

減：備抵呆帳  -  - 

合      計  $7,128,641  $9,012,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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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長期投資及基金 
 

  105年 7月 31日  104年 7月 31日 

長期投資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8,000  $8,000 

特種基金     

  捐贈獎學金及其他  11,820,013  10,886,937 

合      計  $11,828,013  $10,894,937 

 
(一) 本校持有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主係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股票，因無活絡市場

公開報價且公平價值無法可靠衡量，故以成本衡量。 

 

(二) 上述長期投資股票及特種基金未提供質押。 

 
 
八、固定資產 
 

  104   學    年    度 

項      目  期 初 餘 額  本 期 增 加 數  本 期 減 少 數  本 期 重 分 類 

增 加 數 

 本 期 重 分 類 

減 少 數 

 期 末 餘 額 

成本：             

土地  $231,944,598  $-  $(64,175)  $-  $-  $231,880,423 

土地改良物  251,906,337  -  (756,800))  -  -  251,149,537 

房屋及建築  2,753,903,561  511,588  (4,173,532)  41,131,847  (92,400)  2,791,281,064 

機械儀器及設備  681,342,576  9,805,392  (64,221,472))  6,334,475  -  633,260,971 

圖書及博物  386,675,542  12,654,787  (566,836)  -  -)  398,763,493 

其他設備  452,074,812  2,375,713  (12,359,096))  -  (15,780)  442,075,649 

預付土地、工程及設備款  39,123,347  15,314,975  -  -  (47,466,322))  6,972,000 

成本小計  $4,796,970,773  $40,662,455  $(82,141,911)  $47,466,322  $(47,574,502)  $4,755,383,137 

累計折舊：             

累計折舊-土地改良物  $(158,352,122)  $(10,421,317)  $756,800  $-  $-  $(168,016,639) 

累計折舊-房屋及建築  (844,987,896)  (58,469,553)  4,173,532  -  (11,200)  (899,272,717) 

累計折舊-機械儀器及設備  (592,577,834)  (17,009,960)  63,966,985  -  -  (545,620,809) 

累計折舊-其他設備  (419,178,920)  (10,880,661)  12,346,958  -  (9,731)  (417,702,892) 

減：累計折舊小計  (2,015,096,772)  (96,781,491)  81,244,275  -  (20,931)  (2,030,613,057) 

淨          額  $2,781,874,001          $2,724,77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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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學    年    度 

項      目 期 初 餘 額  本 期 增 加 數 本 期 減 少 數 本 期 重 分 類 

增 加 數 

本 期 重 分 類 

減 少 數 

 期 末 餘 額 

成本：         

土地  $227,909,644  $- $- $4,034,954 $-  $231,944,598 

土地改良物  252,136,172  95,000 (324,835) - -  251,906,337 

房屋及建築  2,752,204,653  1,651,408 - 47,500 -  2,753,903,561 

機械儀器及設備  689,455,499  18,426,129 (26,539,052) - -  681,342,576 

圖書及博物  373,548,929  13,126,613 - - -)  386,675,542 

其他設備  453,664,963  3,872,530 (5,462,681) - -  452,074,812 

預付土地、工程及設備款  38,695,847  4,509,954 - - (4,082,454)  39,123,347 

成本小計  4,787,615,707  $41,681,634 $(32,326,568) $4,082,454 $(4,082,454)  4,796,970,773 

累計折舊：          

累計折舊-土地改良物  $(148,699,672)  $(9,977,285) $324,835 $- $-  $(158,352,122)

累計折舊-房屋及建築  (786,634,595)  (58,353,301) - - -  (844,987,896)

累計折舊-機械儀器及設備  (598,612,497)  (20,504,389) 26,539,052 - -  (592,577,834)

累計折舊-其他設備  (411,265,034)  (13,294,182) 5,380,296 - -  (419,178,920)

減：累計折舊小計  (1,945,211,798)  (102,129,157) 32,244,183 - -  (2,015,096,772)

淨          額  $2,842,403,909     $2,781,874,001 

 

(一)截至民國 105 年及 104 年 7 月 31 日止，固定資產投保金額分別為 249,807 萬

元及 248,764 萬元。 

 

(二)截至民國 105 年及 104 年 7 月 31 日止，固定資產均未提供質押或設定擔保。 

 

 

九、無形資產 
 

  104   學    年    度 

項      目  期 初 餘 額  本 期 增 加 數 本 期 減 少 數 本 期 重 分 類 

增 加 數 

本 期 重 分 類  

減 少 數 

 期 末 餘 額 

成          本        

  電  腦  軟  體  $233,504,287  $3,844,604 $(10,906,611) $- $(30,000)  $226,412,280 

  專    利    權  42,000  - - - -  42,000 

小          計  233,546,287  $3,844,604 $(10,906,611) $- $(30,000)  226,454,280 

累  計  攤  銷          

  電  腦  軟  體  $(223,038,645)  $(4,683,826) $10,894,611 $- $(8,125)  $(216,819,735)

  專    利    權  (21,152)  (8,928) - - -  (30,080)

小          計  (223,059,797)  $(4,692,754) $10,894,611 $- $(8,125)  (216,849,815)

淨          額  $10,486,490      $9,604,465 

 



 - 14 - 

 

  103   學    年    度 

項      目  期 初 餘 額  本 期 增 加 數  本 期 減 少 數  本 期 重 分 類  

增 加 數 

 本 期 重 分 類  

減 少 數 

 期 末 餘 額 

成          本             

  電  腦  軟  體  $226,696,093  $7,192,186  ($383,992)  $-  $-  $233,504,287 

  專    利    權  15,200  26,800  -  -  -  42,000 

小          計  226,711,293  $7,218,986  $(383,992)  $-  $-  233,546,287 

累  計  攤  銷             

  電  腦  軟  體  $(219,681,231)  $(3,741,406)  $383,992  $-  $-  $(223,038,645) 

  專    利    權  (13,089)  (8,063)  -  -  -  (21,152) 

小          計  (219,694,320)  $(3,749,469)  $383,992  $-  $-  (223,059,797) 

淨          額  $7,016,973          $10,486,490 

 

 

十、存出保證金 

 

  105年 7月 31日  104年 7月 31日 
可轉讓定期存單(註)  $-  $10,000,000 

其他存出保證金  1,029,838  1,153,647 

合      計  $1,029,838  $11,153,647 

 

註：依台灣士林地方法院 104年度司聲字第 259號假扣押裁定提供擔保之可轉讓定

期存單業已於民國 105年 5月 26日聲請取回。 

 

 

十一、短期債務 

 

銀行名稱  借款性質  105年 7月 31日  104年 7月 31日 

彰化商業銀行  短期融通之信用借款  $-  $41,500,000 

華南銀行等  一年內到期之長期銀

行借款(附註十四) 

 69,612,485  77,297,834 

  合    計    $69,612,485  $118,797,834 

 

104年7月31日短期銀行借款(未含一年內到期之長期銀行借款)利率為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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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應付款項 

 

  105年 7月 31日  104年 7月 31日 
應付設備及工程款  $3,509,245  $6,111,347 

應付獎補助款及獎助學金  6,830,308  7,961,991 

應付利息  93,844  18,641 

應付人事費  26,040,758  26,785,935 

應付維護費  2,236,535  2,580,374 

其他應付款項  15,046,311  18,074,116 

應付未兌現票據  7,965,408  - 

  合      計  $61,722,409  $61,532,404 

 

 

十三、預收款項 

 

  105年 7月 31日  104年 7月 31日 
預收補助款  $28,938,067  $14,745,865 

預收暑修學分費  2,898,680  3,448,840 

預收科技部等單位研究計畫款  8,903,033  5,704,604 

其他預收款項  2,196,014  2,666,194 

合      計  $42,935,794  $26,565,503 

 

 

十四、長期銀行借款 

 

信  用  借  款  105年 7月 31日  104年 7月 31日  備註 

華 南 銀 行  $-  $1,562,500  註(一) 

華 南 銀 行  40,625,000  46,875,000  註(二) 

華 南 銀 行  74,479,161  -  註(三、七) 

華 南 銀 行  85,312,500  -  註(四、七) 

華 南 銀 行  153,000,000  -  註(五、七) 

中國信託銀行  -  85,937,495  註(三、七) 

中國信託銀行  -  98,437,500  註(四、七) 

中國信託銀行  -  171,000,000  註(五、七) 

彰化商業銀行  95,336,000  110,002,000  註(二) 

彰化商業銀行  6,113,151  18,349,151  註(六) 

  合    計  454,865,812  532,163,646   

減：一年內到期之長期借

款(附註十一) 

 (69,612,485)  (77,297,834)   

一年以後到期部分  $385,253,327  $454,865,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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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及 104年 7月 31日長期銀行借款利率區間分別為 1.89%～1.92%及 2.20%

～2.30%。 

 

註： 

(一) 係興建台南校區教學大樓之銀行借款，奉教育部台(84)高字第 055205 號函及

教育部台(84)高字第 062248 號函核准。借款期間自民國 85 年 11 月至 104 年

10月，按月付息。自民國 89年 3月底起每半年為一期平均攤還本金。 

 

(二) 係興建台北校區學生宿舍之銀行借款，奉教育部台高(四)字第 0920181036 號

函核准。借款期間自民國 92年 11月至 111年 11月，按月付息。自民國 96年

3月底起每半年為一期平均攤還本金。 

 

(三) 係興建台南校區通識大樓之銀行借款，奉教育部台高(四)字第 0920050011 號

函核准轉貸。借款期間自民國 92年 8月至 111年 10月，按月付息。自民國 96

年 3月底起每半年為一期平均攤還本金。 

 

(四) 係購買台南校區學生宿舍之銀行借款，奉教育部台高(三)字第 0920147067 號

函及教育部台高(四)字第 0970249783號函核准轉貸。借款期間自民國 97年 12

月至 111年 10月，按月付息。自民國 98年 3月底起每半年為一期平均攤還本

金。 

 

(五) 係興建台南校區體育館之銀行借款，奉教育部台高(四)字第 0930110990 號函

及教育部台高(四)字第 0970249783 號函核准轉貸。借款期間自民國 97 年 12

月至 113年 10月，按月付息。自民國 98年 3月底起每半年為一期平均攤還本

金。 

 

(六) 係興建台南校區教學大樓之銀行借款，奉教育部台(84)高字第 058719 號函核

准。借款期間自民國 85 年 11 月至 105 年 10 月，按月付息。自民國 101 年 3

月底起每半年為一期平均攤還本金。 

 

(七) 本校於 105年 1月向華南銀行借入 3億 3,408萬 3,328元以償還原中國信託銀

行長期借款，係因考量華南銀行利率較低且每年無須重新議訂利率，及並未延

長償還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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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權益基金及餘絀 

 

(一) 一百零四學年度及一百零三學年度變動明細表如下： 

 

  104 學年度 

  指定用途 

權益基金 

 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累 積 餘 絀 

 

本 期 餘 絀 

 

合    計 

   賸餘款權益基金  其他權益基金    

期初餘額  $10,886,937  $-  $2,234,414,478  $(144,046,805)  $81,709,529  $2,182,964,139 

上期餘絀轉列數  -  -  -  81,709,529  (81,709,529)  - 

指定用途捐助款轉列數  933,076  -  -  (933,076)  -  - 

賸餘款轉列數(註)  -  -  -  -  -  - 

其他轉列數  -  -  (27,392,810))  27,392,810  -  - 

本期餘絀  -  -  -  -  69,021,811  69,021,811 

期末餘額  $11,820,013  $-  $2,207,021,668  $(35,877,542)  $69,021,811  $2,251,985,950 

 

  103 學年度 

  指定用途 

權益基金 

 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累 積 餘 絀 

 

本 期 餘 絀 

 

合    計 

   賸餘款權益基金  其他權益基金    

期初餘額  $9,660,941  $-  $2,296,916,202  $(244,390,505)  $39,067,972  $2,101,254,610 

上期餘絀轉列數  -  -  -  39,067,972  (39,067,972)  - 

指定用途捐助款轉列數  1,225,996  -  -  (1,225,996)  -  - 

賸餘款轉列數(註)  -  -  -  -  -  - 

其他轉列數  -  -  (62,501,724)  62,501,724  -  - 

本期餘絀  -  -  -  -  81,709,529  81,709,529 

期末餘額  $10,886,937  $-  $2,234,414,478  $(144,046,805)  $81,709,529  $2,182,964,139 

 

註：本校依私立學校法第 46 條及「私立專科以上學校累積賸餘款計算原則」計算賸餘款後，截至

104學年度及 103學年度未彌補之累積賸餘款發生不足數分別為 572,402,018元及 702,847,040元，

已將全數不足之賸餘款自「未指定權益基金」轉入「累積餘絀」，該不足之數額需賴本年度及以後

年度賸餘款(係指現金收支概況表之現金餘絀金額)彌補。 

 

(二) 本校於民國 105 年 1 月 26 日辦妥財團法人財產變更登記至 103 學年度，其財

產總值為 4,991,393,713元。本校辦理財團法人變更登記時，係以財產原值未

扣減折舊及攤銷部分辦理變更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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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所 得 稅 

 

本校依行政院頒布「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

準」免納所得稅。有關所得稅申報案件，業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至 102 學年度。 

 

 

十七、關係人交易：無。 

 

 

十八、質押之資產：無。 

 

 

十九、重大承諾及或有事項 

 

(一) 本校依教育部臺高(四)字第 1010054836 號函「電腦設備採購金額高於公平

市價之不當款項繳回乙案」，於 101 學年度至 104 學年度，須分期繳回金額

約 3,597 萬元，截至 105 年 7 月 31 日止，業已全數繳回。 

 

(二) 民眾鄭ＯＯ主張其於民國 103 年 8 月 17 日傍晚行經本校台北校區門口處，

因人行道車阻設計不良導致其遭車阻間鐵鍊絆倒而受有損害，遂於 105 年 4

月 20 日對本校提起損害賠償訴訟，並請求本校賠償 134 萬 3,346 元外，另

聲請追加賠償 66 萬 6,642 元。惟上開訴訟案尚在法院審理中，且本校律師

認為敗訴機會不高，但如本校全部敗訴，可能需賠償 200 萬 9,988 元（含

聲請追加賠償金額 666,642 元）。 

 

 

廿、重大期後事項：無。  

 

 

廿一、其    他 

 

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 104 學年度及 103 學年度支領各項報酬及費用，列示

如下： 

 

AU
註解
“Marked”的設定者是“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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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董事姓名 104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出席及交通費       

董  事  長  姚  Ｏ  Ｏ  $6,980  $24,850 

董      事  陳  Ｏ  Ｏ  10,528  10,528 

董      事  陳  Ｏ  Ｏ  29,560  22,260 

董      事  胡  Ｏ  Ｏ  28,480  21,230 

董      事  李  Ｏ  Ｏ  18,880  26,970 

董      事  蘇  Ｏ  Ｏ  33,399  24,350 

董      事  林  Ｏ  Ｏ  41,974  30,016 

董      事  陳  Ｏ  Ｏ  12,232  42,692 

董      事  溫  Ｏ  Ｏ  43,764  49,908 

董      事  李  Ｏ  Ｏ  30,690  32,160 

董      事  徐  Ｏ  Ｏ  23,480  20,040 

董      事  王  Ｏ  Ｏ  10,000  10,000 

董      事  胡  Ｏ  Ｏ  50,021  43,657 

董      事  簡  Ｏ  Ｏ  55,734  36,624 

董      事  楊  Ｏ  Ｏ  15,200  15,768 

董      事  李  Ｏ  Ｏ  31,256  - 

監  察  人  郭  Ｏ  Ｏ  26,200  14,480 

  合    計  $468,378  $425,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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